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14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10)良字第 252號 

主旨:交通部觀光局於110年9月14日以觀宿字第11006015631號令修正發布「獎勵觀

光產業升級優惠貸款要點」第12點、第13點、第14點，並自110年1月1日生效，

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10年9月13日觀宿字第11006015632號函辦理。 

2. 旨揭獎勵觀光產業升級優惠貸款要點係為該局長期配合政策推動產業升級，

賡續辦理之政策性貸款，且其宗旨係為使觀光產業升級提升其軟硬體設備

及服務品質得以永續經營，爰自91年實施以來已近20年，為因應新冠疫情

對觀光產業造成之衝擊，協助觀光產業維持正常營運以達永續經營，爰擬

再延長申請貸款年限至111年12月31日。 

3. 檢附「觀光產業升級優惠貸款要點」修正後規定1份。 

4. 請至該機關網頁右上方便民服務下「公文附件下載區」下載。 

網址 http://documentap.tbroc.gov.tw/attachmentcenter 

識別碼:623EF398C5        發文字號:11006015632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http://documentap.tbroc.gov.tw/attachmentcenter


 



 



 



 



 


